
 

防止「性騷擾」政策 

 

香港滾軸運動總會決不會容忍「性騷擾」的情況出現。每人都有權受到尊重及得到平等對待，「性

騷擾」是歧視及違法行為，不但本會會作出紀律處分，更可能帶來民事法律責任，更嚴重者將會

被判刑事。見以下為「性騷擾」的定義及本會的相關處理機制。 

 

「性騷擾」的定義：  
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第 2(5) 條界定「性騷擾」。另外，第 2(7)、2(8)、9、23、24、 39 及 40 條亦

與「性騷擾」有關。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「性騷擾」的定義是：  

A. 任何人如 ─  

i.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，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；或 

ii.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，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

有情況後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 感到受冒犯、侮辱或威嚇；或 

B. 任何人如自行或聯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 敵意或具威嚇性

的環境。 

 

例如：「性騷擾」是指一個人向另一人作出 不受歡迎而涉及性的行徑，包括令人厭惡的性注意、

不必要的觸碰、說出與性 有關的事情或提出性要求。如該另一人身處的環境在性方面具有敵意，

使他 / 她感到受威嚇，這也是「性騷擾」。  

 

特別注意「性騷擾」的構成是，不分性別、即使有否意圖並不相干、單一事件亦有可能構成「性

騷擾」。 

 

如遇到有相關情況，請直接向本會紀律委員會（聯絡電郵：hkfrs.disciplinarycommittee@gmail.com）

作出相關投訴。紀律委員會在接獲有關「性騷擾」之投訴後，會於不多於兩星期內回覆投訴人。

本會及紀律委員會保證所有與「性騷擾」有關的資料和記錄都會保密，只按需要向處理有關投訴

的負責人披露。任何人不會因投訴而受到處分。投訴人亦可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相關投訴。 

 

本會將適時因應平等機會委員的指引，而作出相關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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